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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职能寓教于审

法治护未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亿万

家庭的幸福安宁，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

定，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发达。 近日，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

社会通报 2023 年度全省法院少年审判

工作情况，并发布少年审判典型案例。

笔者对相关案例进行梳理， 通过以

案释法，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未成年人保

护，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法治环境。

督促履行保证探望

共同呵护孩子成长

季某（女）与李某通过网络相识后

结婚并生育一子李某某， 但由于双方

在婚前未能充分彼此了解， 导致婚后

生活中时常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执，

甚至多次报警。 2023 年 12 月，季某以

夫妻感情已无法挽回为由， 向法院提

出离婚诉讼。

经调解， 双方均确认了离婚的意

愿，并就子女抚养问题达成协议：李某

同意离婚并要求抚养婚生子李某某。 季

某同意李某直接抚养李某某，唯独担心

离婚后李某不让其见孩子。

经办法官认为， 探望权的意义在于

让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通过

定期与子女见面、短暂共同生活的方式

来实现离异家庭的亲子互动。 一方面有

利于维系父（母）子亲情，另一方面保障

子女获得父母双方的关爱，最大程度弥

合父母离婚带给子女的情感伤害，保障

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为消除季某担

忧， 亦为引导李某配合行使探望权，承

办法官组织双方签订《探望权履行承

诺书》。

经法院调解，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季某与李某离婚，婚生子李某某由李某

直接抚养。 为消除当事人顾虑，确保不

直接抚养一方的探望权，法院建议双方

签订《探望权履行承诺书》，保证严格遵

守承诺条款 ，妥善处理探望事宜 ，共同

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经办法官表示， 近年来， 离婚衍生

的子女探望问题较为突出，涉未成年子

女探望执行问题亦是难点。 本案中，双

方在关于孩子探望问题上存在争议，引

导双方自愿签订《探望权履行承诺书》，

一方面可告知不直接抚养方有关探望

权的法律规定，即在婚姻关系解除之后

自觉、合理、恰当地行使探望权，另一方

面督促直接抚养方配合对方行使探望

权，共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不仅对离

婚当事人探望权的合理行使与依法配

合作出约束和督促，一定程度上预防衍

生矛盾纠纷甚至强制执行情形的发生，

也为破解“探望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新

路径 ， 减少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

“次生”伤害，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再加

“保险杠”。

校园欺凌按责赔偿

家庭教育令促改进

陈某与金某、 宁某、 李某系某中学

同班同学。 自 2020 年 8 月入学以来，陈

某遭受同学近一年的欺凌。 2021 年 8 月

末，陈某父亲发现陈某经常头疼、呕吐，

甚至有轻生行为，经追问得知陈某遭受

欺凌的情况后报警。

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发现， 金某、宁

某及李某等人曾多次要求陈某为其提

供零花钱、零食，甚至打骂、侮辱、恐吓

陈某。 陈某随其父亲多次就医治疗，经

医院诊断，陈某系重度抑郁症 、重度焦

虑症。 经司法鉴定陈某系创伤后应激障

碍且与创伤事件（被殴打等行为）有直

接因果关系。

法院认为，金某、宁某、李某分别实

施侵权行为， 造成陈某创伤后应激障

碍，故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三人的

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对各自子女

教育引导不够，主观上怠于履行监护职

责， 应当对子女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某中学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亦应承

担相应责任。 据此， 法院判决金某、宁

某、李某及其监护人、某中学在各自责

任范围内赔偿陈某医疗费、住院期间伙

食补助费、护理费 、交通费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

同时， 法院认为在校园欺凌案件

中，过错方学生的家庭有不可推卸的教

育、监护责任，遂从做好家庭教育、培育

良好家风等方面与案涉未成年人及其

家长充分沟通，并随案发出《家庭教育

指导令》， 让判决与家庭教育令形成双

向合力。 同时，法院也对学校提出了相

关合理建议，并组织开展法官进校园等

普法活动，警示教育机构应采取有效措

施，积极预防 、及时发现和有效制止校

园暴力行为， 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和

谐的学习成长环境。

经办法官表示， 校园欺凌严重危害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已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 本案中，三名案涉未成

年人的行为已不仅仅是同学之间的打

闹戏耍，而是严重的侵权违法行为。 如

果对此不加以及时警醒 ，抱着“大事化

小 、小事化了 ”态度，就会纵容侵害行

为，酿成严重后果。 这既不利于保护未

成年被害人，也不利于未成年侵权人今

后的健康成长。

债务人去世无财产

司法救助保障生存

付某与牟某（女）系夫妻，婚后生育

二女。 长女付某甲 2016 年 2 月出生，正

在上小学。 次女付某乙 2020 年 2 月出

生，患先天脉管畸形。 2019 年 9 月，付某

在为孙某提供劳务过程中触电身亡。 付

某甲、付某乙及牟某与孙某达成赔偿协

议，并为孙某出具谅解书 ，孙某被判处

缓刑。

后因孙某未履行赔偿协议， 付某

甲、付某乙及牟某将其诉至法院。 经法

院主持，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孙某赔偿

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 13 万元及利息。

调解书执行过程中， 孙某因病去

世，且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该案终结

执行。 付某去世后，付某甲、付某乙由牟

某一人抚养，牟某无工作，且需要照顾

双方父母，生活十分困难。 经法官告知，

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申请司法救助。

法院认为， 付某在为他人提供劳务

过程中触电身亡，又因侵权责任人死亡

且无财产可供执行，其妻牟某及两个未

成年女儿付某甲、付某乙无法通过诉讼

获得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符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 规定的救助情

形，应予司法救助。 结合救助申请人的

年龄、健康状况、家庭困难程度及吉林

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等情况，决定

给予救助申请人付某甲、付某乙及牟某

司法救助金 6.5 万元。

经办法官表示 ， 本案申请人付某

甲、付某乙均系未成年人，且付某乙患

有先天性疾病，其父亲在为他人提供劳

务过程中发生事故身亡，其母亲没有固

定工作和经济收入。 因侵权人已无法赔

偿，付某甲 、付某乙无法通过诉讼获得

赔偿，生活陷入急迫困难。 本案系人民

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依职权告知侵权案

件受害人亲属提出司法救助申请，并积

极引导申请人完成救助申请，救助案件

办案法官及时到申请人家中核实情况，

确保本案救助款项以最快速度发放到

申请人手中，使付某甲 、付某乙的生活

困难得以缓解。 该案充分体现了国家司

法救助“救急救难”的功能属性和“加强

生存保障”的价值追求，传递人民法院

司法温度。 （刘中全 张美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 第 112 条之规定，

因当事人逾期不来处理等原因，

我大队拟依法处理 2024 年 7 月

1 日前扣留的小型轿车、 摩托车

等车辆。 请车辆驾驶人、所有人

或管理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个月内持本人身份证明和车

辆合法证明到灵丘县交警大队

接受处理 , 逾期将交由灵丘县通

祥报废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统

一处理，所得款项上缴县财政部

门。（后附报废车辆名单）

灵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24 年 7 月 1 日

关于依法处理被扣留车辆的公告

灵丘县交警大队报废车公告名单

序号 车号 序号 车号 序号 车号

1 ���������晋 B9103E ����� ������10 ������晋 BW2313 ����� ��19

无牌三菱车

（LDNW43GZX90231273）

2 �������晋 B16J55 � �������11 � ��晋 B8616H ��� �20 �����������冀 FZ213V

3 ������晋 A6NT82 ������ ��12����� �无牌恩途电动车 21 �����������晋 AH8378

13 ������晋 B60016 ���� �22���� ���晋 BC4113

4

无牌救护车

（LVCB1DWA2AB005105）

5 �������晋 BM5513 ������ ��14 ���晋 HQQ055 �� ��23 �����������晋 AT919E

6 ������ ��晋 FA6530 ������ ��15������无牌万豪电动车 24 �����������晋 BLX525

7 �������晋 BG3517 ������� �16 ����晋 BZC519 ��� �25 ��������摩托车 157 辆

8 ������� �晋 B35P66 ������� �17 �����冀 FEL787

合计：小型汽车 24 辆，

摩托车 157 辆。

18 �����晋 BW7327

9

无牌夏利

（LFPX1APA7A5A41670）

电话：0351-4132512�

��������13700501885

QQ：953445138�

快捷的方式 合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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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产品、项目想推

向全国，那么应该选择……？

2023 年 8 月的一天， 陈先生将自己

的小轿车停放在小区底商门前的马路边。

当天为大风暴雨天气，小区楼顶的瓦片突

然脱落，导致其停放的车辆被砸坏。

陈先生发现后报警，经公安机关出

警调查现场确认，车辆系被某小区楼顶

坠落的瓦片砸坏。 事后，陈先生对车辆

进行维修，花费 1580 元。 由于陈先生与

管理上述小区的物业公司就修车费用

协商无果，遂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

提 起 诉 讼 ， 要 求 物 业 公 司 承 担 修

车 费 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事发当天为

雨天， 楼顶瓦片因风大湿滑容易脱落。

但除该小区楼顶系瓦片外，相邻小区楼

顶没有瓦片，被告物业公司未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受损并非小区楼栋

房顶瓦片脱落导致，也并未充分证明其

已经尽到了定期排查楼栋房顶、消除隐

患的义务，故被告物业公司对案涉车辆

受损后的维修费用负有赔偿责任。

最终，河北区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物

业 公 司 支 付 原 告 陈 先 生 修 车 费 用

1580元。

该案承办法官肖泽平表示，根据民

法典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

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

他责任人追偿。 （范瑞恒）


